
113年6月27日府地權字第1130241032號函訂定 

        

申請領取徵收補償遷移費切結書 

具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申請依照土地徵收條例第34條領取坐落彰化縣 

         (鄉/鎮/市)        段            地號土地(改良物)經被列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用地範圍內徵收，因 

自行遷移而受徵收補償費合計新臺幣           元整。 

 

徵收補償遷移費欄 
補償

費清

冊編  

號 

土  地  座  落 

補償費總金額 

(新臺幣) 

核章(確認金額無

誤) 鄉鎮市 段 小段 

地  號 

改良物 

其他 

  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 
 

 

 
 

   
 

 

 

附表六 

□土地改良物 
□墳墓及其紀念物 
□設戶籍之人口 
□動力機具 
□生產原料 
□經營設備 
□水產養殖物或畜產 
□其他ˍˍˍˍˍˍ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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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開標的確為本人所有(管理)，如具領後，有第三人提出異議或誤領補償費情形、

或虛偽不實經調查屬實者，自願無條件交還上開金額，倘因此導致第三人損害時，

自願負法律上一切之責任。 
二、上開遷移(拆遷)時間，聽由需地機關（或貴府）通知，本人當於遷移(拆遷)期限

內配合自行遷移；逾期未自行遷移時，本人同意無條件放棄補償(獎勵)金，並將

前開款項自動歸還貴府，嗣後無條件配合由需地機關（或貴府）遷移(拆遷)，賸

餘之建材或雜物，全部視同廢物，屆時如有任何財物損失，概與貴府無關，絕無

異議。 
三、上開內容恐口無憑，特立此證。 

 
此致  彰化縣政府 

      需地機關： 

      
 
 
 

具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
